
国务院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

发区货物、运输工具、个人携带物品和由递物品的管理办法

》的批复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9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057.htm （１９９２年７月７

日发布，国函〔１９９２〕７９号） 国务院同意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关对进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展区货物、运输工具、

个人携带物品和邮递物品的管理办法》，由海关总署发布执

行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 货物

、运输工具、个人携带物品和邮递物品的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

则第一条 为了促进洋浦经济开发区（以下简称开发区）的建

设，发展外向型经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以及

国家其他有关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第二条 开展区为海

关监管区，海关在开发区内依法执行监管任务。开发区与非

开发区（指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区，下同）之间设置封闭式的

隔离设施。第三条 开发区企业应持开发区行政管理部门颁发

的有效证件向海关登记备案。第四条 进出开发区的货物、运

输工具、个人携带物品和邮递物品，必须经由海关指定的通

道进出。货物收发货人、物品所有人、运输工具负责人以及

他们的代理人应如实向海关申报，按规定填写进出口货物报

关单位，并交验有关单证，接受海关检查。第五条 开发区进

口的货物仅限在开发区内使用，未经批准，严禁向非开发区

转让、销售。开发区生产的产品原则上应予出口。第六条 国

家禁止的进出口货物、物品不得运入、运出开发区。第七条 

开发区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设置会计

科目、帐簿和报表，定期列表报道海关核查。第八条 海关对



开展区内涉嫌走私人员、运输工具及有关场所，有权按照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的规定进行检查。第二章 对进出口

货物及税收优惠政策第九条 开展区从境外进口的供开发区内

使用的机器、设备、基建物资、生产用车辆、交通工具、办

公用品，供开发区加工出口产品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

、燃料、包装物科，转口货物，供开发区市场销售的消费类

物资，以及在开发区加工运输出境的产品，免领进出口许可

证。第十条 开发区的进出口货物，其关税和工商统一税（产

品税或增值税）按下列规定办理： （一）开展区基础设施建

设所需进口的机器、设备和基建物资，予以免税； （二）开

发区企业进口自用的建筑和装修材料、生产和管理设备、生

产及营业用燃料，数量合理的生产用车辆、交通工具、办公

用品，以及上述机器设备、车辆所需维修零配件，予以免税

； （三）开发区行政、事业单位进口自用的数量合理的交通

工具、办公用品、管理设备，比照本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办

理； （四）开发区经营交通、通讯、房地产、商业、饮食业

等服务性行业所需进口的前述第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项物资

予以免税； （五）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国营外币免税

商场在规定的限额和品种内进口的商品予以免税； （六）开

发区企业进口专为生产出口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、零部件、

元器件、包装物料，以及转口货物，予以保税； （七）开发

区进口供应区内场的消费类物资，按规定税率减半征税，进

口烟、酒应照章征税； （八）开发区生产的产品出口，免征

出口关税。第十一条 开发区内经营转口贸易的货物应顾放在

海关指定的仓库、场所，并接受海关监。转口货物经海关核

准，可在仓库内进行分级、挑选、刷贴标志、改换包装等简



单加工。第三章 对往来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货物的管理第

十二条 往来开发区与非开发区的货物视同进出口，应由货物

的收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报，接受海关检查。第十三

条 非开发区为开发区建设提供的建筑材料、施工机械等以及

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进入开发区的，须经海关核准，并

接受海关监督。第十四条 开发区生产的产品销往非开发区，

或者将开发区的进口货物运往非开发区，需经海关核准，并

向海关交验国家规定的批准证件，海关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

。第十五条 开发区企业进口的料、件运往非开发区委托加工

成品出口，须经海关核准。 非开发区的企业将料、件运往开

发区，委托区内生产企业加工的，应办理海关手续。如需使

用或消耗区内企业的进口料、件，应报经海关批准。运出开

发区应办理有关进口手续。第十六条 开发区企业使用免税进

口原材料、零部件、元器件加工装配的制成品，在区内销售

时，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税款；经批准运往非开发区时，由

海关按照有关规定，免征或补征税款。需补征税款的制成品

，发货人或其代理人对所含进口料、件的品名、数量、价格

申报不清的，海关按照制成品补征税款。第十七条 非开发区

通过开发区进出口的货物，为海关监管货物，应按照海关转

关运输货物的规定管理，在海关规定的时间内，按指定的路

线通过开发区。第四章 对进出开发区运输工具的管理第十八

条 开发区的进出境运输工具，应由运输工具的所有人或其代

理人向海关申报，并接受海关监管和检查。第十九条 在开发

区与非开发区之间运营的运输工具，应持海南省人民政府或

其他指定的主管部门批准的证件办理登记备案手续。运输工

具进出开发区时，应向海关申报，并接受海关检查。第五章 



对个人携带物品和邮递物品的管理第二十条 个人携带进出境

的行李物品和邮寄进出境的物品，应向海关申报，除国家禁

止出境的物品外，海关按规定予以查验放行。第二十一条 个

人携带行李物品从开发区进入非开发区应向海关申报，并接

受海关检查，海关比照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临管办法办理。 

个人邮寄物品从开发区进入非开发区，海关比照进出境邮递

物品的监管办法办理。不得从开发区往非开发区邮寄国家限

制进口的物品。第六章 附则第二十二条 开发区进口的减免税

货物、保税货物的监管手续费，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对进口减税、免税和保税货物征收海关监管手续费的办法

》办理。第二十三条 对走私和违反海关规定的行为，由海关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处理。触犯刑律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第二十

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海关对海南经济特区的现行规定办

理。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的实施日期，在开发区的隔离设施经

海关验收合格后，由海关总署确定。第二十六条 海口海关应

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，报海关总署批准后旅行。第二十

七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